
金門縣 112 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國際交流計畫 

學生甄選辦法(國小日本團、國小澳洲團) 
壹、 依據 
一、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 

二、 金門縣國際教育實施綱要。 

三、 108.11.26金門縣國際教育政策公聽會會議記錄。 

貳、 交流地點及行程： 

國小日本團─廣島縣尾道市 7/7-7/13          國小澳洲團─昆士蘭 7/20-7/29 
日期 行程 

DAY 1 金門─台北─桃園─尾道 

DAY 2 尾道文化體驗 

DAY 3 尾道文化體驗 

DAY 4 全日學校交流學習 

DAY 5 全日學校交流學習 

DAY 6 全日學校交流學習 

DAY 7 尾道─台北─桃園─金門 

參、 補助費用： 
國小日本團預估團費：每人總團費上限為新臺幣 69,500 元，每人自付額上限為 48,650 元(以最

後決標議價金額為主)。 

國小澳洲團預估團費：每人總團費新臺幣 108,000 元，每人自付額為 75,600元。 

一般生：每人補助三成團費，待確定成行及繳款日期後，廠商將提供錄取學生各一組專屬銀行虛

擬帳號，請於公告繳費後 2周內繳清自付款至指定帳戶，以確保申辦出國之相關權益。逾期未繳

交者，將取消錄取資格。 

弱勢生：全額補助，報名時需附鄉鎮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 

肆、 實施方式 
一、 甄選條件： 

(一) 對象：本縣 111學年度 5年級學生(6年級可參加甄選，若 5年級候補未足額，才由 6年級遞補) 

(二) 名額：本校名額國小日本團為 2 人、國小澳洲團為 2人 

(三) 基本資格：110-111(上)3學期各領域成績總平均達 80分(含)以上 

二、 甄選項目及參考比重：(各校分配名額詳附件一) 

※ 國小弱勢學生由教育處統一辦理甄選，請各校收集報名資料後，於 112 年 5 月 15 日(一)前送

至教育處審核評選，若逾交流分配名額將於 112 年 5 月 17 日(三)下午辦理徵選，如不足額得

以留用至一般生。 

項目 內容 百分比 

領域表現 110-111(上)3學期各領域成績總平均 80分(含)以上 基本門檻 

英語成績 110-111(上)3學期英語成績總平均 80分(含)以上 10% 

面試 

面試內容參考： 

1. 中文口語表達能力(25%)：考驗邏輯思考、語言表達與台風 

2. 英文口語表達能力(15%)：基礎對話應用能力與臨場反應 

3. 生活自我管理能力(10%) 

4. 才藝表演或特殊專長證明(10%) 

60% 

學習計畫 

※若欲報名校內甄選，請向導師索取學習計畫填寫後繳交。 

1. 學習動機(5%) 

2. 學習目標(5%) 

3. 學習規劃(10%) 

4. 國際教育相關知能及經驗(10%) 

(1) 參加相關社團、營隊活動或競賽經驗 

(2) 參加國際教育相關學習活動 

30% 

《調查回條在第二面，請記得填寫！》 

日期 行程 

DAY 1 金門─台北─澳洲昆士蘭 

DAY 2 文化體驗 

DAY 3 文化體驗 

DAY 4 文化體驗 

DAY 5-9 全日學校交流學習 

DAY 10 昆士蘭─台北─金門 



伍、 錄取須配合及注意事項： 
由本府及各團課程核心小組規劃時間、安排辦理行前訓練與講習，無特殊理由不得請假。 

(一) 出國學習前期 

1.培訓義務：學生須全程參加行前培訓課程，未經請假即缺課者，取消其資格。特殊狀況需請假超

過培訓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由帶隊教師群與教育處承辦人招開會議商討是否准予請假並保留資

格。 

國小日本團培訓日期預計為：112年 5月 27日、6月 3日、6月 10日、7月 2日及 7月 3日。 

國小澳洲團培訓日期預計為：112年 5月 27日、6月 3日、6月 10日、7月 16日及 7月 17日。 

2.合法簽證：若個人因素無法取得相關出國簽證者，立即取消其資格，不得有異議。 

(二) 出國學習期間 

1.學生在外學習期間須認真向學，遵守配合學校作息及融入當地生活，留意自身安全。 

2.遵守規範：學生如有違反情況者須接受校規處置；若情節嚴重者，該生應立即遣返回國，並繳回

相關費用及補助款。 

3.法律責任：錄取生不得任意放棄資格或縮短期程，且未徵得同意前不得任意終止學習及返國；如

有違反情事，學生及家長須自負一切法律責任，且需賠償所有補助款。 

(三) 學習回國後應於一個月內繳交相關學習檔案及作業，並配合出席相關成果發表活動，預計於

112年 8月 26日(六)辦理。 

(四) 若無法律規範之不可抗力的正當理由，不得無故退出，若臨時遇政府公告之不可抗力因素致

無法出團，將依相關退費標準作業規定處理，補助款繳回縣庫，學生自付款扣除已經及應支付之費

用後，餘款退還。 

(五) 若個人因素欲取消出團，退費機制如下： 

1. 訂金(預定機位、安排住宿、學校註冊報名費)等之用途，於報名當日繳交後，除有特殊因素，

於七日內可辦理退費，七日之後，概不予退費。 

2.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第 31日前解除契約者，賠償總團費用 10% 

3.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第 21日至第 3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總團費用 20%。 

4.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第 2日至第 20日以內解除契約者，賠償總團費用 30%。 

5.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前 1日解除契約者，賠償總團費用 50%。 

6. 旅遊學習行程開始日或開始後始解除契約或未通知不參加者，賠償總團費用 100%。 

 

陸、本辦法經核定後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 

《金門縣烈嶼鄉卓環國民小學 112年度國際交流意願調查回條》 

親愛的家長: 

 

    您好，請協助回填下列回條於 112 年 5 月 8 日前回傳至該班導師，感謝您的配合。 

卓環國小教導處敬啟 112.5.3 

□ 我的寶貝有意願報名參加 112年度國際交流活動 (若有意願參加，請勾選欲報名之地點) 

    □國小日本團 

    □國小澳洲團 

    □國小日本團和國小澳洲團兩團活動 

 

□ 很抱歉，我的寶貝無意願報名參加 112年度國際交流活動 

 

班級：       座號：        學生姓名：               家長簽名：                



金門縣 112 年度國民小學學生國際交流學習計畫 

嗨！同學們！你為什麼想要申請參加國際交流計畫？ 

你想藉由這個學習活動獲得什麼收穫？請你把想參加原因及目的寫下來，打動評審們吧！ 

學習計畫不只是一份申請表，更是審視自己申請初衷的一個過程，如果在寫學習計畫時發現困難，   可

以找一點時間和朋友、家人、師長聊聊，設定學習目標也讓自己有努力的動力喔！ 

※ 內容請以手寫為主，書寫方式可以用純文字搭配表格、繪圖、照片， 

   依照你想展現的方式發揮創意，替自己加分吧！ 

一、個人資本資料 

姓名  就讀學校/班級  

二、個人學習計畫 20% 評分 

(一)申請的學習動機 

1. 為什麼想參加這個活動？ 

2. 為什麼是選擇參加這個團？ 

3. 到了日本，你會如何向日本同學

及老師介紹自己、介紹金門的

文化？ 

 5% 



(二)參加國際交流的目的 

1. 你想透過出國交流活動，學習到

什麼？ 

2. 除了自我收穫與成長，你能夠對

他人及學校有什麼貢獻？ 

 5% 

(三)如何進行學習規劃 

你要透過那些學習方式達到學習目

標？可分成三階段來呈現： 

1. 出國前 

2. 出國中 

3. 回國後 

學習規劃方式小提示：先思考透過這

個活動想增強什麼能力，再來想想你

要如何達成？ 

 學習時間(如利用什麼時間加強

能力) 

 學習內容(如閱讀什麼書籍、參

加相關課程或活動等) 

 10% 

三、國際教育相關經驗 10% 評分 

是否有參加國際教育相關課程、計

畫、活動或競賽紀錄，可在右方項目

打勾加分(每項可加 2 分)。 

□ 學校本位之相關國際教育課程 

□ 教育部、縣府或學校所辦理之國際教育/外語 

   營隊或活動 

□ 學校國際教育/外語相關社團 

□ 國際教育/外語相關競賽活動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由學校認證) 

總分 分 

 

 


